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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

相关规定以及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松建化”、 

“发行人”或“公司”） 出具的相关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期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长城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长城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下一步，长城证券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

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

议》的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一、 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560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发行不超过

22 亿元人民币公司债券。发行人 2012 年公司债券（简称“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为

22亿元。 

二、 本期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 2、 

债券代码及简称：证券代码为122213，证券简称为“松债暂停”。 

3、 发行规模：22亿元。 

4、 票面利率：本次债券采用固定利率方式，票面年利率为6.20%。2017年10

月21日，发行人发布上调票面利率公告，票面利率调整为8.90%，调整后起息日为

2017年12月5日。 

5、 发行日：2012年12月5日。 

6、 上市日：2012年12月17日。 

7、 债券期限：本次债券期限为7年，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8、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

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次债券于每年

的付息日期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

的本次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本金支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

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

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9、 担保人及担保方式：发行时本次债券为无担保债券。2017年10月20日起，

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债券担保人，担保方式为全额无条

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0、信用等级：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综合评

定，发行时青松建化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在本次

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评级机构每年将对公司主体信用和本次公司债券进行



 

跟踪评级。 

中诚信于2017年6月5日对公司进行跟踪评级，经评定，青松建化主体信用等

级下调至AA-，列入信用评级观察名单；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下调至AA-。 

中诚信于2017年10月25日对公司进行跟踪评级，经评定，本次债券债项信用

等级由AA-上调为AA，并维持青松建化主体等级为AA-，列入信用评级观察名单。 

三、 本次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之第（十二）项、 上市

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公司债券恢复上市属于重大事项。 

因公司2015年度、2016年度连续二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负值，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条的规定，公司股票于2017年4月11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青松建化”变更为“*ST 青松”。

公司2012年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2213，债券简称：松债暂停）自

2017年4月21日起被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 

2018年4月19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信会师报

字[2018]第ZA12639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经审计，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210,112.0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060.42万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404,703.03万元。2017年度公司实现扭亏为盈，净资产为正，

营业收入超过1,000万元，审计意见类型为标准无保留意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4条的规定及公司2017年度的经营状况，公司符合撤销

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同时，公司也不存在涉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鉴于

上述原因，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18年4月27日同意了公司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2.21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18年5月2日停牌一天，5月3日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后，股

票简称由“*ST青松”变更为“青松建化”，股票代码“600425”不变，股票价格

日涨跌幅限制由5%变更为1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最近二年连续

亏损的情形已经消除，也不触及其他暂停上市处理的情形。2018年4月19日，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公司债券恢复上市交易的议案》，

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恢复“松债暂停”上市交易的申请。 

2018年5月11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关于新疆青松建材化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恢复上市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发行的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债券代码：

122213）在交易所恢复上市。该债券的证券简称为“12松建化”，证券代码不变

“122213”。 

四、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长城证券作为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

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以上相关事项后，长城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

进行了沟通确认，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

本受托管理临时报告。 

长城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上市公司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

职责。 

五、 投资风险提示 

此次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对发行人的偿债能力有正面影响，并且不会对债券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债券质押式回购资格造成影响，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六、 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陈衣达 

联系电话：010-8836606-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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